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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1.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2.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
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保誠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
閱商品說明書。3.各投資標的可能風險有政治、經濟、流動性、景氣循環、信用、利率、市場性、國家、社會、匯率、貨幣、
外匯管制、法律及系統性等風險類別。(各投資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商品之商品說明書或基金公開說明書。)4.查閱保誠
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連結網站(網址http://www.pcalife.com.tw)，或洽詢免付費客戶服務/申訴專線0809-0809-68，
亦可至保誠人壽總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8樓，電話 02-8786-9955) 索取。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
變額壽險/外幣變額壽險

金融友善
服務專區先照顧好自己(Me) 才能照顧好家人(We)



2 - 4

商品名稱：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壽險
給付項目：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6年12月15日保誠總字第1060644號
備查文號：民國113年12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31819號
檢送保險商品資料庫文號：民國111年10月01日保誠總字第1110953號

商品名稱：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壽險
給付項目：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6年12月15日保誠總字第1060645號 
備查文號：民國113年12月13日保誠總字第1131820號
檢送保險商品資料庫文號：民國111年10月01日保誠總字第1110953號

商 品 特 色

繳費一次  保障終身 保費全額投資  累積帳戶價值

保誠人壽推出誠億滿滿變額壽險/外幣變額壽險，只要繳費一次，即可享受保障投資雙效合一。所繳保費於期初全額投入您選擇
的優質投資標的，加速累積帳戶價值。自第五保單週年日起，更可獲得加值回饋金(註1、註2)，提升帳戶價值，加乘您的投資
效果！

加值回饋金  投資多更多

保單給付內容

給付項目 保障內容

祝壽保險金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按「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

保險金。

1.被保險人身故時，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2.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給付之計算，另依

條款約定。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

險金的給付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完全失能保險金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時，依保單條款之約定，保誠人壽於需要時得參據醫學專業意見，或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
，以作為理賠審核之依據。

※除外責任：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致成完全
失能者，保誠人壽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註1：自第五保單週年日起，於每保單週年日按最近12個「保單週月日」(含給付當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平均值的千分之一計算加值回饋金。
註2：本保險商品之加值回饋金給付來源為保單管理費、投資標的經理費（管理費）及投資標的帳戶管理費。 

投保及保全規則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壽險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壽險

商品 繳別

以每萬元為增加單位

以每佰美元為增加單位

目標保險費限制

1.繳別、投保年齡、繳費幣別、目標保險費限制：

投保年齡

16歲∼75歲

16歲∼75歲

新臺幣10萬∼3億元

美金5,000元∼1,000萬元

躉繳

躉繳

30歲以下

190%

31歲∼40歲

160%

41歲∼50歲

140%

51歲∼60歲

120%

61歲∼70歲

110%

71歲∼90歲

102%

91歲以上

100%

計算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保額保費比例

2.繳費方式：(1)匯款 (2)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3.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所設定配置保險費之投資標的不得超過10支，且每一投資標的分配比例之指定須為5%的倍數，且所有投資標的分
配總和為100%。
4.「基本保額」說明：
A、投保時「基本保額」=「保額基數」(註1)X「保額保費比例」(註2)。
若有以下任一情形時，將重新計算「基本保額」：
(1) 重新計算「保額基數」時。(註1)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31、41、51、61、71 或91歲時。

B、重新計算後之「基本保額」=MAX(「保額基數」(註1)，「保單帳戶價值」)X「保額保費比例」(註2)。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
時，以變更後之「基本保額」為準。

註1：「保額基數」於投保時其值為「目標保險費」。若有以下任一情形時，將依保單條款約定重新計算「保額基數」，重新計算後
之「保額基數」不得為負值。
(1) 要保人部分提領或繳交保險費。
(2) 依保單條款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約定扣抵「保單帳戶價值」。
(3) 要保人申請調降「保額基數」以降低「基本保額」。

註2：保額保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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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成本表 單位：每十萬元「淨危險保額」之月繳「保險成本」

年齡 男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 年齡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註：保誠人壽保留依實際經驗發生率而調整此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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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說 明
以40歲男性投保「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壽險」為例，躉繳目標保險費新臺幣100萬元，在不同的假設投資報酬率下，預估之各項

金額如下表。

註1：上表各年度末保單帳戶價值係已扣除在各假設投資報酬率下所計算之每年應收保險成本及每年保單管理費。
註2：▲表示保單帳戶價值不夠扣除保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之情形，提醒您可透過繳交保險費以維持保單效力及相關給付內容，避免喪失相關權益。
※上表載述的假設投資報酬率僅作說明之用，並非基於投資標的過往之實際績效，亦不代表未來能獲得之收益。若您選擇以配息為目的之投資標的，提
醒您配息並非保證。投資標的之配息可能由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保單帳戶價值減損，投資標的之配息率愈高，
對保單帳戶價值的影響愈大，反之亦然。要保人須自行承擔投資風險，保誠人壽不保證保單帳戶價值大於或等於所繳保費，亦不保證配息率之高低。

※上表「年度末解約金」已扣除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請參照P.4《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標的種類 》。
※「保險成本」原則上隨年齡增長而逐年增加，其計算方式詳P.4《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標的種類》。惟「保險成本」未來可能有變動，保誠人壽保留
依實際經驗發生率而調整「保險成本」之權利。當淨危險保額為零時，保誠人壽不收取「保險成本」。
※上表為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壽險範例，若欲了解每年實際用於投資之保費金額範例說明、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壽險相關數值，請參照建議書
或商品說明書。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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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598

989,724

1,049,109

1,111,656

1,177,506

1,273,103

1,607,419

5,200,625

16,959,572

28,890,647

基本

保額

每年

保單

管理費

1,600,000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3,368,044

5,627,128

17,993,414

1,037,043

1,075,787

1,116,073

1,157,975

1,201,536

1,273,103

1,607,419

5,200,625

16,959,572

28,890,647

21,334

22,083

22,864

23,676

24,52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每年

應收

保險

成本

加
值
回
饋
金

910

667

644

608

592

521

0

0

0

0

-

-

-

-

-

1,181

1,477

4,775

15,567

26,517

年度末

解約金

1,600,000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1,451,861

1,607,419

5,200,625

16,959,572

28,890,647

年度末

身故

保險金

年度末

保單

帳戶

價值

(註1)

非保證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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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投資報酬率6% 單位：新臺幣/元

40

41

42

43

44

45

49

69

89

98

913,934

934,376

962,232

990,454

1,019,003

1,069,971

1,200,504

2,168,494

3,960,892

5,201,701

基本

保額

每年

保單

管理費

1,600,000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824,894

2,279,224

4,082,524

1,007,645

1,015,626

1,023,651

1,031,723

1,039,799

1,069,971

1,200,504

2,168,494

3,960,892

5,201,701

21,069

21,224

21,382

21,541

21,701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每年

應收

保險

成本

加
值
回
饋
金

931

671

705

736

811

856

739

0

0

0

-

-

-

-

-

1,036

1,152

2,077

3,792

4,979

年度末

解約金

1,600,000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1,410,703

2,168,494

3,960,892

5,201,701

年度末

身故

保險金

年度末

保單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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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非保證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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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投資報酬率3%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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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49

69

89

98

887,270

880,573

880,186

879,270

877,775

894,183

887,032

835,522

510,893

▲

基本

保額

每年

保單

管理費

1,6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100,000

1,020,000

▲

978,246

957,144

936,368

915,906

895,689

894,183

887,032

835,522

510,893

▲

20,802

20,377

19,962

19,554

19,151

1,200

1,200

1,200

1,200

▲

每年

應收

保險

成本

加
值
回
饋
金

952

725

814

908

1,066

1,211

1,657

4,206

48,012

▲

-

-

-

-

-

905

890

842

579

▲

年度末

解約金

1,6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100,000

1,020,000

▲

年度末

身故

保險金

年度末

保單

帳戶

價值

(註1)

非保證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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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假設投資報酬率0% 單位：新臺幣/元

40

41

42

43

44

45

49

69

89

98

833,943

777,718

730,258

685,034

641,873

613,381

467,657

18,355

▲

▲

基本

保額

每年

保單

管理費

1,6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100,000

▲

▲

919,452

845,346

776,870

713,578

654,973

613,381

467,657

18,355

▲

▲

20,258

18,723

17,307

15,999

14,789

1,200

1,200

1,200

▲

▲

每年

應收

保險

成本

加
值
回
饋
金

994

865

1,056

1,253

1,542

1,833

2,961

17,219

▲

▲

-

-

-

-

-

681

518

47

▲

▲

年度末

解約金

1,6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100,000

▲

▲

年度末

身故

保險金

年度末

保單

帳戶

價值

(註1)

非保證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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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投資報酬率-6%

註2

本商品無前置費用，第一年期初實際用於投資之保費金額為目標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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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保單管理費：於保險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保單

管理費，為下列兩者之和：(1)保險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

收取新臺幣100元/美金3.5元；但符合本商品高保費優惠者，免

計算該費用。(2)「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下表當年度收取

比率。

3.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或「 部分提

領金額」)乘以申請時之「解約費用率」，但不得為負值。超額

保費保單帳戶不收取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上述1~2點費用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第3點自給付金額中扣

除。

4.投資標的轉換費用：同一保單年度內之前8次「投資標的」轉

換，保誠人壽不收取轉換費用，自第9次起每次將自轉出金額中

收取新臺幣100元/美金3.5元。

6.外幣匯款相關費用及負擔對象：本商品相關款項之往來，若採
用保誠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幣帳戶，無需負擔所產生之匯款相關
費用，但若非採用保誠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幣帳戶者，則匯款費
用收取方式列示如下：

2.保險成本：由保誠人壽每月根據訂立保險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

別、體況、計算「保險成本」當時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

保額」及當時已報送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構之每單位「保險成

本」計算。

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標的種類

保 單 年 度

第1年至第5年

第6年(含)以後

收取比率

0.165%

0%

保 單 年 度

1

2

3

4

5

6年 (含) 以後

解約費用率

9.3％

8％

6％

4％

2％

0％

註1：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申購手續費將由保誠人壽至申購金額中收取，投資人不需另
行支付，用以反映該投資標的交易可能衍生之相關成本。

註2：共同基金之經理費(管理費)、保管費、行政費用，由投資機構及保管銀行
收取並由基金淨值中扣除，並不另外向客戶收取，若有變更時，應以各基
金之公開說明書為主。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經理費(管理費)、保管費，由投
資機構及保管銀行收取並由基金淨值中扣除，並不另外向客戶收取，若有
變更時，應以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為主。

註3：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帳戶管理費由保誠人壽收取並由基金淨值中扣除，並不另外
向客戶收取。貨幣帳戶之帳戶管理費由保誠人壽收取並已反映於宣告利率中，
並不另外向客戶收取。

註4：投資機構所收取之投資標的費用請參閱本商品之商品說明書、保誠人壽網站或
至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

5.投資標的種類及費用：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保障內容、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本簡介因篇幅
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及商品說
明書。
2.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
日內)。

4.本商品之投保及保全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及保全規定辦理，保誠人壽擁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5.本商品之各項收付款項以新臺幣或美元為貨幣單位，當保險契約約定幣別與投資標的幣別不同，或投資標的間幣別不同
時，可能使要保人及受益人於贖回或轉換投資標的時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造成損失，要保人及受益人須自行承擔該部
分之匯兌風險及該幣別自身所屬國家之政治、經濟變動風險。對於匯率波動較大之幣別(如:南非幣)尤應特別留意自身對
匯率變動風險承擔能力。 

6.保誠人壽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將定期以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7.保誠人壽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於簽約前提供予要保人參考，請詳閱商品說明書。

8.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且無紅利給付項目。

9.本商品非屬存款，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商品依法已納入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惟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
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10.本商品經保誠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
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
由保誠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11.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
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
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消費者如欲進一步參考實質課稅相關案例，請詳保誠人壽網站。

12.本商品於銷售65歲（含）以上之高齡客戶(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時，為充分了解高齡客戶特性，若評估結果顯示
其不具有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投保保險商品不適合，保誠人壽得不予承保，核保與否依保誠人壽最終核保結果為
準。

投資標的
種類

共同基金

指數股票型
基金

貨幣帳戶

申購
手續費

X

1%

X

經理費
(管理費)

由基金淨
值中扣除

由基金淨
值中扣除

X

保管費

由基金淨
值中扣除

由基金淨
值中扣除

X

行政
費用

由基金淨
值中扣除

X

X

帳戶
管理費

X

1.2% 
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0.6% 
反映於
宣告利率

匯款相關費用 匯入銀行匯出銀行 中間行

1

因投保年齡錯誤且其錯誤原因歸責
於保誠人壽，致保誠人壽依條款約
定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
用。

3
因保誠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
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
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收款人匯款人 匯款人4 除前述3點以外的其他款項往來

2

因投保年齡錯誤且其錯誤原因歸責
於保誠人壽，要保人或受益人依條
款約定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
款費用。

保誠人壽


